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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若干规

定〉实施细则》的决定 

 
（2008年6月30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86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进一步完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决定对《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各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本区的人口分布、医疗资源、医疗需要和

现有医疗机构的分布等实际情况，制定本区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报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核定。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市、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时，应当优先发展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并不断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满足医疗发展需要。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鼓励单位或个人开办专科医院、门诊部及诊所等医疗机构。 

  四、删除第三条第一款。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医疗机构专家评议委员会应当根据《规定》及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履

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及时拟订本市医疗机构设置规范； 

  （二）根据本市医疗机构设置规范对筹建申请的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执业条件等进行资格评

议。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医疗机构专家评议委员会拟订的本市医疗机构设置规范，应当报市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审定。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七、第八条第一款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

工作曰内，根据本市医疗机构设置规范及医疗机构专家评议委员会的评议结果，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

决定。 

  八、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五条，将“30日”修改为“30个工作日”。 

  九、第十二条第二款改为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市医疗机构设置规范做出是否批准变更的决定。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医疗机构跨区变更地址的，应当向迁出地的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迁出地的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移送迁入地的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上款规定审

批。 

  十、第十四条第一款改为第十八条第一款，将“1个月”修改为“3个月”。 

  第二款中的“30日”修改为“30个工作日”。 

  十一、第十八条第一款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医疗机构应当聘用具有从事医疗、护

理、药剂、检验、放射等执业资格的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务工作。 

  删除第二款“其他医疗机构”中的“其他”字样。 

  十二、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医疗机构设置药房的，应当按照药品管理的有关规

定设置药房，并凭处方笺发药，不得对外销售药品。 

  医疗机构设置药房，应当在设置药房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报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区卫生行

政管理部门在备案后五日内及时书面告知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收到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书面告知后，对医疗机构药房进行检查，并将检

查情况书面告知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十三、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未领取制剂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不得配制制剂；已取

得制剂许可证的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除依法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

剂使用外，只能供本医疗机构治疗的患者使用，不得以任何方式销售配制的制剂。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对医疗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投诉。 

  市、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对单位或个人提出的投诉，应当在六十日内查

处，并将查处情况告知投诉人。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执业医师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的，由市卫生行政管

理部门提请上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十六、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四条，删除其中“五千元至”的字样。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医疗机构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进行诊疗活动，给患者

造成伤害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处以1万元罚款，并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十七、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六条，其中的“拒不办理校验手续”修改为“逾期仍不办理校验手

续”。 

  十八、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

作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并按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处以每人5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其停业整顿，或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十九、第三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医疗机构不凭处方笺发药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其改正，并处以5千元罚款。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医疗机构违反规定设置药房或对外销售药品的，由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

法予以处罚。 

  二十、删除第三十七条。 

  根据修改情况，《实施细则》条文序号重新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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